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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，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、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荀守华、周建仁、黄发吉、乔玉玲、张丽君、王琼、杨玉林、张江涛、窦永琴。

Ⅰ

犔犢／犜１８７１—２０１０



植物新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、

稳定性测试指南

刺槐属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豆科刺槐属（犚狅犫犻狀犻犪Ｌ．）植物新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测试技术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刺槐属植物新品种的测试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

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１９５５７．１—２００４　植物新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　总则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／Ｔ１９５５７．１—２００４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４　犇犝犛测试技术要求

４．１　测试材料

４．１．１　由审批机构通知送交测试品种的时间、地点及测试所需要的植物材料数量和质量。从非测试地

国家或地区送交的材料，申请人应按照出入境和运输的相关规定提供海关、植物检疫等相关文件。

４．１．２　测试材料是通过无性繁殖的２～３年生植株。

４．１．３　测试材料数量不得少于１５株。

４．１．４　测试材料应为无病虫害感染、生长正常的植株。

４．１．５　除审批机构允许或者要求对测试材料进行处理外，提交的测试材料不应进行任何影响性状表达

的处理。如果已经被处理，应提供处理的详细信息。

４．２　测试方法

４．２．１　测试周期和时间

在符合测试条件的情况下，至少测试一个生长周期。

４．２．２　测试地点

测试应该在审批机构指定的测试基地和实验室中进行。

４．２．３　测试条件

测试应该在待测品种相关特征能够完整表达的条件下进行，所选取的测试材料至少应在测试地点

定植两年以上。

４．２．４　测试设计

４．２．４．１　每测试应该建立在１５株植株的基础上，待测品种应与标准品种和相似品种种植在相同地点

和环境条件下，设置３个重复，每重复５株。

４．２．４．２　如果测试需要提取植株某些部位作为样品时，样品采集不得影响测试植株整个生长周期的

观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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